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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网上，以往法官会勉强往隐私权

上靠，但号码是身边好友都熟知的

个人信息，与传统隐私还是有区别

的。”

类似的维权困境，将随着民法

典的颁布施行而得到改善。民法

典规定，对个人信息从权利确认

到侵权救济进行详细规定，明确

信息处理者的信息安全保障义务，

以及国家机关、承担行政职能的法

定机构及其工作人员的保密义务，

构成了对个人信息相对完善的司

法保护。

换一种说法，即使获得权利人

同意或者是已经公开的个人信息，

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依然需要控制

在“合理”范围内。韩强还表示，

互联网时代催生的大量新型人格权

需要立法基础。尽管人格权来源于

自然法中的天赋人权，但不同时代

对人格伦理衍生出来的新权利也是

不同的。

2018 年 11 月 底， 人 格 权 编 草

案正在一次审议修改阶段，一条爆

炸性新闻突然闯入了立法者的视

野——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事件。

看到新闻的当天，中国法学会

民法典编纂项目领导小组副组长王

利明就给民法学研究会的一些学者

打了电话，讨论是否可以把这个问

题写进人格权编。“这件事带给我

们的冲击太大了，就感觉生命科技

的发展，已经对人之为人本身提出

了严峻挑战。”

针对这一新情况，学者们毫无

异议地达成共识——这类医学、科

学研究必须有规矩、有准则、有底

线。基因编辑婴儿事件过去后的半

年，人格权编草案二审稿公布，第

二章“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

中多了一条：从事与人体基因、人

人生活安宁”纳入隐私权，这就意

味着，侵犯隐私不仅局限于人们熟

知的各种非法获取行为，“午夜来

电”、弹窗广告、广告传单等任何

可能破坏个人生活安宁的现象，也

将被认定为侵犯隐私权的行为。

“像广场舞扰民，过去最多只

能借助相邻权来维权，举证门槛高、

难度大，现在可以直接依据安宁权

来维权。”韩强告诉《新民周刊》，

由于以往法律对隐私权界定模糊笼

统，在案件审理时，容易出现法律

上适用上的混乱，“很多按照名誉

权来判了，此次民法典不仅对内涵

有了界定，还列举了五种具体侵犯

隐私方式，回应了审判实践的需

要”。

而大数据面前，公众“裸奔”

已成常态。相关统计显示，过半网

民都有过个人身份信息和网上活动

信息被泄露的遭遇。今年 6 月 10 日，

郑州西亚斯学院多名学生向媒体反

映，网络流传的一份文件中，近万

名学院学生的个人信息，其中包括

名字、身份证、高考学号等被泄露。

虽然学院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了解雇，

也报备了公安机关，但文件泄露的

来源至今仍不明朗。

与之相对的，是司法保护的乏

力。就现实情况看，涉及个人信息

保护的法律制度明显不足，导致法

官在面对新型案件时感到“捉襟见

肘”。“个人电话号码被擅自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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